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薦送國家產學大師獎遴選作業要點 

107年 2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3月 25日 107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5月 20日 108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5月 19日 109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1月 16日 111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5月 24日 111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具有實務專業技術能力之專任教師，於專業

實務應用研發或結果對產業具重要影響與貢獻，並對國家技職專業人才培育有其卓著貢

獻者，特依據教育部辦理國家產學大師獎遴選作業要點，訂定本校薦送國家產學大師獎

遴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條件： 

（一）本校專任教師最近十年內（女性教師此期間曾請分娩或育嬰假者，得延長至十二

年）實務應用研發或研究具體績效傑出，並對國家技職專業人才培育有卓著貢獻，

且具備下列條件之一者（應檢附相關證明資料）： 

1.個人或所帶領研發團隊之研究或研發成果，對產業之技術發展或創新具有重要

影響價值，並能反饋於實務教學與專業技術人才培育。 

2.個人或所帶領研發團隊之研究或研發成果，發揮促進產學緊密連結合作之效益，

並對技職教育專業人才培育有卓著貢獻。 

（二）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不得被推薦： 

1.具有教師法所列消極資格之一。 

2.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列消極資格之一。 

3.曾受刑事處分或最近五年內平時考核受申誡以上處分。 

4.曾違反學術倫理或尚在調查程序。 

5.曾被撤銷或廢止國家產學大師奬。 

6.近一年曾被推薦而未獲獎。 

三、作業時程：申請人應依本校公告期限至系統登錄申請資料，逾期未登錄完成、資料不全

或不符規定者，均不予受理。 

四、審查作業：本校薦送國家產學大師獎遴選委員會由校長遴聘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及會

議主席，由研發長、產學長為當然委員，另由校長延聘曾獲教育部國家產學大師獎之校

內外專家三至五名組成之。委員會依據申請人之簡報內容及所提供之申請資料，進行審

查並遴選推薦名單。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始得決議。 

五、遴選原則： 

（一）依申請人研究或研發成果之成就（如產學合作計畫、專利、技術移轉、實務研究

升等）、實務應用研發成果、產業貢獻或產值提升等，呈現在投入專業實務應用研

發或產學合作成果對產業及技職專業人才培育之具體重要影響及貢獻。 

（二）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原會與經濟部（以下簡稱二部會）、產業及學校推薦，受推薦

者須為本校專任教師，且未曾獲頒本獎項者。 

1.二部會向教育部推薦之人選，經教育部送所屬學校完成資格審查後，由學校送

交推薦書面資料，向教育部推薦之，各領域至多推薦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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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向學校推薦之人選，由學校併入校內推薦人選審查後推薦，學校及產業推

薦人選各領域至多三人。 

（三）前款所稱各領域，包含「工程領域」、「電資領域」、「人文、設計、藝術領域」、

「商管及民生」及「農業科學、生技及護理」等五領域。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